招标公告
[bookmark: _bookmark2][bookmark: _Toc22053][bookmark: _Toc15476][bookmark: _Toc23492][bookmark: _Toc31930]1、招标条件
本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公司卷烟物流中心仓储分拣劳务外包项目招标人为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公司，项目资金来自自筹资金（资金来源）。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公司卷烟物流中心仓储分拣劳务外包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bookmark: _bookmark3][bookmark: _Toc1971][bookmark: _Toc779][bookmark: _Toc8034][bookmark: _Toc30846]2、项目概况
[bookmark: _bookmark4]2.1 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公司卷烟物流中心仓储分拣劳务外包项目 
2.2 招标编号：NMGGN-ZCFW-251102
2.3 招标内容：
2.3.1装卸及分拣货物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招标人需要分拣、装卸的卷烟、电子烟、罚没烟、促销品、包装物、耗材及其他物资。
2.3.2服务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稀土大街与呼得木林大街交叉口烟草公司物流中心。
2.3.3服务内容
招标人对卷烟装卸和卷烟分拣业务实行业务外包，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调整双方法律关系，双方不实行劳务派遣，不适用有关劳务派遣方面法律法规。
投标人按照招标人要求安排相关人员到招标人指定场所开展作业,作业时间将依据招标人日常作业时间进行安排，招标人的工作日不同于国家法定工作日，包含国家法定节假日。一般每年元旦至春节期间为卷烟仓储和分拣的高峰期，高峰期业务量翻倍增长，高峰期投标人须加派人员采取两班倒连轴作业。卷烟装卸和卷烟分拣外包业务运行效率须达到招标人规定的最低运行效率，否则招标人有权追究投标人违约责任。
卷烟装卸具体服务内容为卷烟到站卸货和卷烟中转装车服务。卷烟装卸日常结算量为“卷烟到站卸货量”和“卷烟中转装车量”两部分累计数。
卷烟分拣具体服务内容为分拣劳务工作，包含卷烟出库，卷烟分拣日常结算以卷烟分拣数量予以结算。
2.4服务期限：合同最长服务期限为2年。服务期限内，由于招标人因政策变革、业务模式变更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招标人相关业务暂停或取消的，涉及的相关业务自动暂停或终止。
特别说明：预计招标人的卷烟仓储分拣业务将于2026年9月整合至区域物流中心，但整合日期须以招标人区域物流整合实际发生之日为准，此处说明仅供参考。招标人完成区域物流整合之日起，招标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或直接终止项目，投标人须配合招标人完成区域物流整合和合同解除等收尾相关工作。
[bookmark: _Toc22816][bookmark: _Toc24953][bookmark: _Toc28344][bookmark: _Toc29862]3、投标人资格要求
[bookmark: _bookmark5][bookmark: _Toc21318][bookmark: _Toc23076][bookmark: _Toc8504][bookmark: _Toc2810]3.1投标人指向招标人提供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具有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保障如期完成项目的能力；
3.2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及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在投标截止日前3年内，无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及重大质量问题，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破产状态，资产未被重组、接管和冻结；
3.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4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5若投标人为非独立法人公司，以分公司身份参与投标，必须提供由总公司出具的《投标授权书》、授权代表必须同时提供由总公司出具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6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7被列入行业内部存在行贿行为名单（即：行业或全区烟草商业企业行贿供应商名单以及行业其他省市行贿行为供应商名单）且在禁入期内的投标人，其投标将不被接受。相应措施适用于名单内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行贿人，禁入期内上述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其他企业，均不得参加采购项目。
3.8投标人在“信用中国”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近三年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存在行贿行为记录的，其投标将不被接受。
3.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bookmark: _Toc24879][bookmark: _Toc8103][bookmark: _Toc7018][bookmark: _Toc18132]4.1 投标人应先在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免费注册，注册为一次性工作，以后若有需要只需变更及完善相关信息；注册成功后，可以及时参与平台上所有发布的招标项目，平台咨询电话为：010-86397110。
4.2 投标人应于2025年11月13日09:00至2025年11月19日17：00（北京时间），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逾期不再接受。
4.3 投标人通过平台找到本项目填写“购标申请”，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电子版文件与纸质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4投标人针对投标人注册、报名、CA证书办理、网上应答操作等相关业务的咨询，请直接拨打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咨询电话为：010-86397110；平台将确保下载者的购买信息在开标前对平台公司有关工作人员保密；如下载者主动与平台公司工作人员联系咨询事宜，则视为下载者主动放弃信息保密的权利，平台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 
4.5投标人必须在制作电子投标文件之前完成CA证书的办理，并使用CA证书进行加密后才能投标；否则将无法正常投标。CA证书具体办理流程参见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账户中“北京CA申请”“CA申请帮助”“CA办理指南”查看，也可拨打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统一服务热线010-86397110进行咨询。
4.6投标文件的制作
4.6.1投标人通过“环境检测”下载并安装检测工具。
4.6.2安装完成后启动检测工具，逐一安装检测工具中的插件。
4.6.3打开从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上下载的后缀名为.zzlh的电子招标文件，按提示进行电子投标文件的制作。
4.6.4使用CA对制作好的电子投标文件进行加密并导出加密电子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文件上传/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5年12月4日09时30分，开标地点为远程开标大厅（www.365trade.com.cn）。
[bookmark: _bookmark7][bookmark: _Toc24651][bookmark: _Toc8740][bookmark: _Toc11128][bookmark: _Toc4886]5.2加密电子投标文件为“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网站提供的中招联合电子招投标平台投标文件制作工具制作生成的加密版投标文件。加密的电子投标文件（*.zfile格式）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上传递交。
5.3本项目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方式，投标人无需到现场参加开标会议，无需到达现场提交原件资料。投标人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远程开标大厅，在线准时参加开标活动并使用CA证书进行投标文件解密等。
5.4不见面服务的具体事宜向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统一服务热线010-86397110进行咨询。
5.5 逾期上传的或者未上传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http://www.365trade.com.cn/）、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nmgztb.com.cn/）发布，其它媒介转发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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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内蒙古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公司
地址：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友谊大街68号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刘国栋
电话:15848242950

招标代理机构：国能工程咨询管理（内蒙古）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蓝宇花园酒店11楼1103室
联系人：卢工、谢俊峰、刘牡丹
电话：0471-3469083/15598499997

2025年11月12日

